
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函

受文者：花蓮慈濟醫院

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3 日

發文字號：院秘字第 202的。1939 號

迷別：普通
密等：普通

附件：

地址： 106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80 號

承辦人：行政組莊禮如

電話：（02)270821扭轉6日84

主 音：函知貴機構自 !'Ip 日起可於衛生福利部食品槃物管理著網站下載「藥品臨床

試驗受試者保護手冊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院承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「厚植藥品臨床試驗專業人才培育及

受試者權益精進言十畫」 （計畫編號： MOHW113-FDA”D”113-000452 ），協

助編修「槃品臨床試驗受試者保護手冊」’言農民眾了解槃品臨床試驗及受

試者保護等相關規定。

二、詳細內容請於食藥署官網下載（官網首頁→出版品→國

正本：三軍總醫院、馬偕紀念醫院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、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

附設醫院、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、臺北市立萬芳醫院、臺北榮氏總醫院、

佛教悠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、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、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、衛

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、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、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的設醫院新竹台大分院、

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、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、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、中國醫藥大學附設

醫院、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、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、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、衛生福

利部南投醫院、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餐院、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、衛

生福利部豐原醫院、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、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、衛生福利部朴子

醫院、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、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、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、衛生福利部

嘉義醫院、長庚醫療財固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、高雄

榮氏總醫院、衛生福利部族山醫院、衛生福利部屏束醫院、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、衛

生福利部台東醫院、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、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、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、

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、亞泉紀念醫院、臺中榮民總醫院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






